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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和稳外资外贸决策部

署，履行《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

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》（以下简称《鹿特丹公约》）义务，

便利农药进出口贸易、提高通关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
关法》《农药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农业农村部、海关总署就优

化农药进出口管理服务措施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进出口的农药应在我国取得农药登记，进出口农药的单

位应取得相应的农药经营许可证，并对农药的质量负责，出口的

农药还应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。 

二、农药进出口实行名录管理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农

药管理名录》（以下简称名录，最新调整的名录见附件 1)由农业

农村部和海关总署共同制定，并适时调整公布。 

三、进出口农药单位应在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（以下简称

单一窗口）（http://www.singlewindow.cn）网上办理农药进出

口通知单（以下简称通知单，见附件 2-1，2-2）。 

四、向中国出口农药的企业，由其在中国设立的销售机构或

委托中国代理机构办理通知单。涉及多个生产地的，还应提供相

应的生产场所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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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农药生产企业自营出口的，直接在单一窗口办理；农药

生产企业委托贸易企业出口的，还应与贸易企业签订出口委托书；

农药生产企业委托加工的，还应提供受托方的农药生产许可证和

委托加工协议。仅限出口登记的农药和特殊管理的农药出口，按

照相关规定执行。 

六、对列入《鹿特丹公约》监管的农药（见附件 3），包括

《鹿特丹公约》附件三的农药品种和农药产品，以及我国已经禁

用和严格限用的农药品种，应按照《鹿特丹公约》要求履行相关

手续。 

七、因农药登记试验、科学研究、检验检测等特殊情况，需

要进出口农药的，应提供相关用途证明材料，经确认后在单一窗

口办理。 

八、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在网上审核确认进出口单位提供

的信息，符合条件的，将农药进出口通知单电子数据发送海关。 

九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、保税监管场所与关境内的其他地区

（海关特殊监管区域、保税监管场所除外）之间进出的农药，应

当办理农药进出口通知单。海关特殊监管区域、保税监管场所与

境外之间进出的农药，除列入《鹿特丹公约》的应当办理农药进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009


